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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900 股票简称：长江电力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21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购售电合同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:葛洲坝电量购售电合同。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

盖公章后生效。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自 2016 年 1月 1 日至合同双方义务履行完毕

时止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本合同对公司当期业绩有积极影

响。 

 

一、合同签订情况 

2016年 4 月 13 日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售电方，

与购电方国家电网公司华中分部签订了《2016 年度葛洲坝电站购售

电合同》。 

根据合同约定，2016 年度年合同电量为 154.00 亿千瓦时。合同

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[2011]2623号文件精神

执行。 

 

二、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

2 

 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 

2016年度年合同电量为 154.00亿千瓦时。合同电量上网电价按

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[2011]2623 号文件精神执行。 

（二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。 

合同对方当事人为国家电网公司华中分部。国家电网公司华中分

部系一家电网经营企业，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，在国家

电网公司经营范围内受托承担电力购销及所辖区域内省级公司之间

的电力交易和调度，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徐东路 47 号，法定代表人

丁广鑫。 

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、合同金额：2016年度年合同电量为 154.00 亿千瓦时。合同

电量上网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[2011]2623号文件精神

执行。 

2、结算方式：上网电量以月为结算周期。 

3、履行期限：自 2016 年 1 月 1日 0:00时至合同双方义务履行

完毕时止。 

4、违约责任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条款视为违约，合同非

违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 

5、争议解决方式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

切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也可提请电力监管机构调解。协商或调解

不成，合同任何一方可依法提请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。 

6、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：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

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7、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：2016年 4 月 13日在宜昌签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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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预计本合同的签订将对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（二）本合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按国家规

定向国家电网公司售电，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合同方形成依赖。 

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由于本年度来水和设备运行状况较好，履行合同的风险很小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合同文本《2016年度葛洲坝电站购售电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

 


